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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9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博彦科技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8名，代表股份108,108,4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8.4692%；其中 304 名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 59,162,1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7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名，代表股份 102,253,8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690%；其中2名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53,307,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7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02名，均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 5,
854,6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2%。

（三）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韩洁女士、张杨先生、马殿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各子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韩洁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105,139,38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25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6,193,068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4.9815%。

1.02选举张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105,135,608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25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6,189,29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4.9751%。

1.03选举马殿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105,141,69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25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6,195,37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4.9854%。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杨松令先生、伏军先生、陶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各子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杨松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105,136,471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25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6,190,15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4.9766%。

2.02选举伏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105,133,76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24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6,187,444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4.9720%。

2.03选举陶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105,142,16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25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6,195,848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4.9862%。

综上，韩洁女士、张杨先生、马殿富先生、杨松令先生、伏军先生、陶伟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

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1/2。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5,736,5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8060%；反对 2,245,67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2.0772%；弃权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11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6,790,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5.9909%；反对2,245,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7958%；弃权126,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2133%。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配套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机制，

适应监管政策动态调整及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对现行《公司章程》及配套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和完

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1、不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责，删除“监事会”、“监

事”相关内容；

2、将“股东大会”调整为“股东会”；

3、董事会构成中设置“职工代表董事”和“副董事长”各一名。

《公司章程》配套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应进行修订和完善，修订后的《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3,993,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1936%；反对 3,695,31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4182%；弃权 419,7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38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047,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3.0444%；反对3,695,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2461%；弃权419,75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709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3,936,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1414%；反对 3,782,31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4986%；弃权 389,1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36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990,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9491%；反对3,782,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3931%；弃权389,15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6578%。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3,809,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0236%；反对 3,895,61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6034%；弃权 403,2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373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863,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7337%；反对3,895,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5846%；弃权403,25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68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天慧，曾乔雨

（三）结论性意见：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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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 1名。公司于

2025年12月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审议表决，选举雷雷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

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雷雷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将与股东会选举产生的3
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1/2。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附件：雷雷先生简历

雷雷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北电力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

士。曾任中软好泰计算机管理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测试工程师。2002年11月至今供职于本公司，

现任公司金融业务运营管理部负责人。

雷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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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2月19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12月1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韩洁女士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选举韩洁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韩洁女

士。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授权代表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选举张杨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为公司副董事长，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战略、提名、审计及薪酬与考核四个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及召集人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5人组成，分别为韩洁女士、张杨先生、马殿富先生、伏军先生、雷雷先生，韩洁女

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由3人组成，分别为陶伟先生、伏军先生、韩洁女士，陶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

3、审计委员会由 3人组成，分别为杨松令先生、伏军先生、雷雷先生，杨松令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人组成，分别为伏军先生、杨松令先生、韩洁女士，伏军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召集人）。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聘任韩洁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董事会同意聘任燕玉光先生、王鑫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意聘任王威女士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职务；同意聘任常帆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其中，常帆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五）关于聘任公司其他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娜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可欣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三年，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刘可欣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六）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综合考虑资金安排，公司2026年度拟向各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 221,556.2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人民币授信额度不超过 160,000万元，美元授信额度不超

过6,800万美元（汇率按照2025年12月19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7.055计算）；日元授信额度不超过

300,000万日元（汇率按照2025年12月19日日元兑人民币中间价0.045274计算）。前述额度包含现行

仍在有效期内的银行授信以及2026年内预计新申请的授信额度。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

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保函、代付、保理、信用证、项目贷款、融资租赁等综合业务。该授

信额度适用于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上述额度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
月31日止，在授权期限内综合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授信额度内以各银行与公司实际发

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使用金额公司将视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

（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为有效防范汇率风险，公司拟于2026年度因业务需求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金额累计不

超过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公司及合

并范围内子公司均可使用此额度。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

述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8）。

三、备查文件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韩洁女士简历

韩洁女士，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曾

先后在北京华控技术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北京英沣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任职。韩洁女士长期供职于

本公司，历任公司测试工程师、测试中心负责人、战略投资总监、业务管理部总监、董事和副总经理等

职务。

韩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2、张杨先生简历

张杨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士。曾

任北京南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工程师、北京立新园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北京泰利特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及副总经理、博彦泓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总经

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杨先生持有公司147,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燕玉光先生简历

燕玉光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硕

士。曾任诺基亚西门子研发管理岗位，2012年8月至今供职于本公司，历任交付经理、总监、高级总监

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燕玉光先生持有公司6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03%，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王鑫女士简历

王鑫女士，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硕士。2003
年9月至今供职于本公司，历任交付经理、业务总监、企业服务事业部负责人等职务。

王鑫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5、王威女士简历

王威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北京和勤新

泰技术有限公司、中软国际（北京）有限公司、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经理职务。2012
年至今供职于本公司，历任财务经理、财务报告总监、执行总监、董事会秘书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财务

总监。

王威女士持有公司22,5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38%，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常帆女士简历

常帆女士，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北京软件行业协会金融分会高级经理、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总

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北京世纪金光半导体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21 年 3 月至今供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常帆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常帆女士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010-50965998
传真：010-50965998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博彦科技大厦

邮箱：ir@beyondsoft.com
7、刘娜女士简历

刘娜女士，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2004 年 1 月至今供职于

本公司，历任测试工程师、项目经理、业务管理部负责人、海外市场部负责人、海外业务规划发展部负

责人。

刘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情形。

8、刘可欣女士简历

刘可欣女士，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英国思克莱德大学金融硕士，具有证券、

基金从业资格，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北京景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北京宇

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主管。2020年3月至今供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刘可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情形。

刘可欣女士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010-50965998
传真：010-50965998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博彦科技大厦

邮箱：ir@beyondsoft.com

证券代码：002649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

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于2026年度因业务需

求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金额累计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均可使用此额度。董

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随着业务发展，公司经营活动不断产生日元和美元的结算业务，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

影响，公司计划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二、外汇交易币种及业务品种

（一）外汇交易币种

公司的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从事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相同的币种，开展交割

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且交割金额与预测回款金额相匹配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公司主要结算外币

有日元和美元等。

（二）业务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具体方式或产品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

外汇期权、利率掉期、利率期权等或上述产品的组合。

三、业务期间、业务规模及拟投入资金

（一）业务期间及规模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拟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二）预计占用资金

在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除需要依照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及期

权费外，不需要投入其他资金。该保证金将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缴纳的保证金比例根据与银行签订

的具体协议确定。

四、外汇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套期保值操作可以缓解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

时，公司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套期保值操作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一）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套期保值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

报价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二）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

而造成操作风险。

（三）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结汇、

外汇期权等套期保值操作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四）回款预测风险：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

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套期保值交割风险。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进行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会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

的交易操作，因此在开展外汇套期保值时将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全依据公司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

汇率的情况，严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具体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一）公司会根据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以对客户报价汇率进

行锁定；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司会提出要求，与客

户协商调整价格。

（二）公司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防范海外业务中的汇率风险，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制定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进

行套期保值目前仅限于从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上述

制度就公司套期保值额度、套期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

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三）为防止套期保值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

收账款严重逾期的现象从而降低客户拖欠、违约风险。

（四）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套期保值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

海外业务收入预测量。

（五）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六）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套期保值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七）在业务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法律风险，定期对套期保值业

务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八）在具体操作层面，在选择套期保值业务产品种类时，考虑设定应对到期违约方案，尽量选择

违约风险低、风险可控的产品；套期保值业务操作后，关注市场情况变动，如发生到期违约、或在执行

期间发生不可逆转反向变动，则需要上报审批，并采取及时有效的止损和补救措施。

（九）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最大限度的避免

汇兑损失。

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会计核算原则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规定及

其指南，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和披露。

七、相关审批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等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1400 证券简称：江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6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

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江阴市周庄镇玉门西路19号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理罡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江

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4人，代表股份45,131,8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1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36,99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1.65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1人，代表股份 8,141,8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697%。

2、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99人，代表股份 2,
134,3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99人，代表股份2,134,3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72%。

3、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增加董事会席位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70,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7%；反对 5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72,8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185%；反对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3%；弃权2,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6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5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7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14%；反对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3%；弃权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0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6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5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7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14%；反对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3%；弃权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0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99,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1%；反对 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2,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07%；反对 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00%；弃权 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6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4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7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14%；反对 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3%；弃权 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6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4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7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14%；反对 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3%；弃权 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6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4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7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14%；反对 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3%；弃权 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99,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1%；反对 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2,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07%；反对 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00%；弃权 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99,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1%；反对 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2,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07%；反对 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00%；弃权 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6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4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7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14%；反对 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3%；弃权 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98,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1%；反对 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1,4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85%；反对 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00%；弃权 1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6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4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7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14%；反对 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3%；弃权 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6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 4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7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14%；反对 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3%；弃权 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67,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3%；反对 4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9,9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827%；反对 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3%；弃权 1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3.0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99,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2%；反对 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01,9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20%；反对 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00%；弃权 1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宜谦、陈艺臻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中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

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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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事离任、增补独立董事及
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离任情况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增加董事会席位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免去漆兵恒先生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施红

福先生、黄晴女士、漆兵恒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但仍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监事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

对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增补独立董事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综

合考虑治理规范要求并结合具体实际，公司董事会席位由5名增加至7名，同意增补张莉女士（简历详

见附件）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施红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为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董事。上述两位董事的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附件：个人简历

张莉女士，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12年2月至2017年11月任无

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8年4月至2022年12月任无锡帝科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2年12月至今任江阴市辉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莉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莉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的情形；张莉女士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施红福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2年7月至2005年5月，

任无锡邦得机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2005年5月至2008年7月，任伊格尔机械密封（无锡）有限公司制

造科长；2008年8月至2015年1月，任无锡巨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长；2015年2月至今任公司

机电事业部制造总监；2020年12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红福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施红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